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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D_95_c32_645177.htm id="pioe" class="glik"> 收货待运

提单（Received for Shipment B/L） 收货待运提单又称备运提

单、待装提单，或简称待运提单。它是承运人在收到托运人

交来的货物但还没有装船时，应托运人的要求而签发的提单

。签发这种提单时，说明承运人确认货物已交由承运人保管

并存在其所控制的仓库或场地，但还未装船。所以，这种提

单未载明所装船名和装船时间，在跟单信用证支付方式下，

银行一般都不肯接受这种提单。但当货物装船，承运人在这

种提单上加注装运船名和装船日期并签字盖章后，待运提单

即成为已装船提单。同样，托运人也可以用待运提单向承运

人换取已装船提单。我国《海商法》第七十四条对此作了明

确的规定。 这种待运提单于19世纪晚期首先出现于美国，其

优点在于：对托运人来说，他可以在货物交承运人保管之后

至装船前的期间，尽快地从承运人手中取得可转让提单，以

便融通资金，加速交易进程。而对于承运人来说，则有利于

招揽生意，拓宽货源。但这种提单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首先，因待运提单没有装船日期，很可能因到货不及时而使

货主遭受损失；另一方面，待运提单上没有肯定的装货船名

，致使提单持有人在承运人违约时难以向法院申请扣押船；

第三，待运提单签发后和货物装船前发生的货损、货差由谁

承担也是提单所适用的法律和提单条款本身通常不能明确规

定的问题，实践中引起的责任纠纷也难以解决。基于上述原

因，在贸易实践中，买方一般不愿意接受这种提单。 随着集



装箱运输的发展，承运人在内陆收货越来越多，而货运站不

能签发已装船提单，货物装入集装箱后没有特殊情况，一般

货物质量不会受到影响。港口收到集装箱货物后，向托运人

签发“场站收据”，托运人可持“场站收据”向海上承运人

换取“待运提单”，这里的待运提单实质上是“收货待运提

单”。由于在集装箱运输中，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已向两端延

伸，所以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和《跟单信

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在集装箱运输中银行还是可以接受

以这种提单办理货款的结汇的。 我国《海商法》第七十四条

规定：“货物装船前，承运人已经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收货

待运提单或者其他单证的，货物装船完毕，托运人可以将收

货待运提单或者其他单证退还承运人，以换取已装船提单，

承运人也可以在收货待运提单上加注承运船舶的船名和装船

日期，加注后的收货待运提单视为已装船提单。” 由此可见

，从承运人的责任来讲，集装箱的“收货待运提单”与“已

装船提单”是相同的。因为集装箱货物的责任期间是从港口

收货时开始的，与非集装箱装运货物从装船时开始不同。现

在跟单信用证惯例也允许接受集装箱的“收货待运”提单。

但是在目前国际贸易的信用证仍往往规定海运提单必须是“

已装船提单”，使开证者放心。 把单证员站点加入收藏夹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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